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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文件  

 
就《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草案》中"負責人"的定義提供的意見  
 
 
背景  
 
  在《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委員
會 2011年 10月 25日會議上，委員要求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檢
視條例草案第 2條中 "負責人 "的定義是否足夠地清楚，特別是可
否據以決定相關人士在條例草案不同條文下各自的法律責任。  
 
 
"負責人" 
 
2.  根據條例草案第 2(1)條， "負責人 "指擁有升降機或自動
梯的人；或任何其他對升降機或自動梯有管理權或控制權的人。 
 
3.  條例草案第 2(3)條進一步訂明，就 "負責人 "的定義而
言，任何人並不僅因其作出以下一項或多於一項事情，而被視

為對升降機或自動梯有管理權或控制權的人  ⎯⎯ 
 

(a) 使用或操作該升降機或自動梯；  
 
(b) 就該升降機或自動梯進行任何工程。  

 
 
負責人的責任  
 
4.  就升降機而言，條例草案第 2部第 2分部第 1次分部載明
負責人的責任，包括  ⎯⎯  
 

(a) 就確保升降機妥善維修及安全操作的責任 (條例草
案第 12條 )；  

 
(b) 就升降機的使用及操作的責任 (條例草案第 13條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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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確保保養工程及若干其他升降機工程由註冊升

降機承辦商承辦的責任 (條例草案第 15條 )。  
 
5.  任何人如違反施加上述責任的條文，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罰款或監禁。  
 
6.  就自動梯而言，條例草案第 3部第 2分部第 1次分部向負
責人施加類似的責任。  
 
7.  此外，尚有其他或會涵蓋負責人的罪行條文，例如條例

草案第 8(3)條，該條訂明  ⎯⎯  
 

"任何人明知而安排或准許其他人在違反第 (1)款 1的情

況下進行升降機工程 2，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5
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 

 
8.  負責人與註冊人士 3不同。註冊人士或會成為條例草案

第 5部所訂的紀律研訊程序的對象，但負責人則不須接受任何這
類研訊。  
 
 
意見 

 
9.  條例草案對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施加多方面的規管，

包括就它們的使用發出許可證。 "負責人 "無須根據條例草案註
冊。  
 
擁有人  
 
10.  關於負責人的首部分定義，升降機或自動梯擁有人通常

是建築物的擁有人。如建築物的業權以不分割份數由多人共

有，則擁有人就是共同擁有建築物內已安裝升降機或自動梯的

                                                 
1 條例草案第 8(1)條訂明，除非屬下述情況，否則任何人不得親自進行升降機

工程：該人是合資格或指明人士；或該人在有關工程進行的地方，受合資格

人士直接監督。  
2 條例草案第 2(1)條載明 "升降機工程 "的定義， "包括任何關於升降機或其相聯

設備或機械的安裝、試運行、檢驗、保養、修理、更改或拆卸的各類工作 "。 
3 根據條例草案第 2(1)條， "註冊人士 "指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辦商、註冊升

降機／自動梯工程師及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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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部分的業主。這與《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第 327章 )
訂明的現有制度類似，即升降機或自動梯擁有人一般指已安裝

該升降機或自動梯的建築物的擁有人。《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
條例》對擁有人所施加的責任，與條例草案對負責人所施加的

責任相若。  
 
11.  普遍而言，擁有人的身份可從下述文件確定：升降機或

自動梯以固定附着物形式構成其一部分的該建築物的任何相關

買賣協議條款及／或任何其他相關文件 (例如建築物的公契 )。這
些協議及／或文件通常根據《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章 )在土地
註冊處註冊，土地註冊處可提供它們的副本。  
 
管理及控制  
 
12.  "負責人 "的第二部分定義 (即任何其他對升降機或自動
梯有管理權或控制權的人 )為一項新訂條文，旨在擴大應為升降
機及自動梯安全負責的該類別人士。  
 
13.  條例草案並無界定 "管理 "及 "控制 "。因此，應按一般涵
義理解它們。就物業管理而言， "控制 "的其中一項涵義是 "監
督 "。控制一個物業指該物業受到監督及管理。 4條例草案第 2(3)
條限制了 "管理 "和 "控制 "的範圍，把僅只使用或操作升降機或自
動梯的人排除於 "負責人 "的定義之外。至於哪些情況構成 "管理 "
及 "控制 "，似乎須視事實及程度而定。  
 
14.  如擁有人同意把建築物 (包括任何升降機及自動梯 )的管
理工作交予建築物經理，則除擁有人之外，該名經理亦可被視

為 "負責人 "。  
 
業主立案法團  
 
15.  建築物業主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章 )成立為法
團後，業主所具有的與建築物公用部分有關的權利、權力、特

權、職責，須由法團而非業主行使及執行；而業主所負有的與

建築物公用部分有關的法律責任，亦須針對法團而非針對業主

執行。 5業主立案法團亦可在會議上通過有關公用部分的控制、

                                                 
4 《布萊克法律詞典》 (Black’s Law Dict ionary)第九版第 1冊第 493頁。  
5 《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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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行政事宜或有關該等公用部分的翻新、改善或裝飾的決

議。該決議對全部業主均具約束力。 6 
 
16.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2條， "公用部分 "指建築物
的全部，但不包括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文書所指明或指定專供

某一業主使用、佔用或享用的部分。除非上述文書如此指明或

指定，否則 "公用部分 "包括《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 1指明的部
分。附表 1第 9段訂明，升降機、自動梯、升降機井及有關的機
械器材和放置機械器材的地方為 "公用部分 "。  
 
17.  因應《建築物管理條例》的條文，業主立案法團也可以

是條例草案所界定的 "負責人 "。  
 
其他觀察  
 
18.  就看守員或保安護衛員而言，如他們的工作是為升降機

或自動梯召喚保養服務，或維持其秩序或安全。然而，在建議

的定義下，他們是否屬負責人並不明確。無論如何，建築物的

所有業主，包括沒有參與管理建築物的業主，均可能因未有履

行他們在條例草案下身為負責人的責任而承擔法律責任。  
 
19.  此外，在條例草案下，似乎建築物的所有業主、業主立

案法團及建築物經理全部都可能以負責人身份為同一事故承擔

法律責任。根據條例草案，即使業主或業主立案法團已委聘建

築物經理管理及控制升降機及自動梯，也不可以此作為免責辯

護。  
 
20.  最終誰人須承擔條例草案下的法律責任，或要視乎證據

而定。委員可邀請政府當局澄清，如發生違反條例草案所訂責

任的情況，而有關建築物有多於一名人士或一間公司可能屬條

例草案界定的負責人，則他們是否全部會被檢控。若否，當局

將根據甚麼準則決定誰人應被檢控。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李家潤  
2011年 12月 12日  

                                                 
6 《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14(1)條。  


